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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灰房”被禁止，殡葬新规“求变”
窗户被红砖封死，平时几乎

没人居住，只有清明祭扫时才有人
出入⋯⋯过去几年，江苏、河北、广
东等地被曝出现所谓“骨灰房”，一
些业主发现，个别邻居疑似改造商
品住宅，专门用于存放骨灰盒，由此
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公序良俗、住宅
属性等问题的担忧和争议。

如今，这一灰色地带迎来了明
确约束。3月30日，新修订的《殡葬
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实
施，这是该条例自1997年颁布近30
年来首次全面修订。其中第三十八
条明确规定：禁止将居民住宅专
门用于安放骨灰。

受访的殡葬领域从业者提
到，《条例》禁止“骨灰房”，是针对
相关乱象的具体回应，但更重要
的是，通过强化殡葬服务的公益
属性，构建更加完善的殡葬公共
服务体系，缓解供需失衡，让基本
殡葬服务公平、可及。

过去的“三不管”地带
去年3月，广东佛山一小区的

三套房屋，因为装修风格怪异，被
邻居怀疑用于存放骨灰，随后引
发多位业主抵制。社区核查后辟
谣，称房屋虽设有“佛堂”区域，但
并没有存放骨灰。尽管如此，这
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众对

“骨灰房”的敏感与焦虑。
“骨灰房”并非一个法律或专

业概念。现实中，一些家庭会将
亲人骨灰暂时放在家中，同时也
正常居住。长期从事房地产纠纷
的北京金诉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
王玉臣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
访时提到，这种情况一般不属于

“骨灰房”，关键在于是否“专门用
于”。

他指出，过往讨论中的“骨灰

房”形态较为多样，比如有人将商
品房专门用于存放骨灰，也有人在
手续不齐全的情况下，在农村或偏
远地区新建房屋，用于集中存放骨
灰。“可以简单理解为，骨灰被存放
在了非殡仪用途的房屋里。”

2024年初，王玉臣在江苏某
地出差时，一位当地当事人提到，
自己曾差点租住到疑似“骨灰
房”，“有些房子的卫生间被封起
来，或者某些阴面的房间被锁
住”。房东一般不会主动提及，他
后来被当地人提醒才意识到。该
地靠近上海，房价较低。相关传
闻还在一定程度上压低了小区的
房价，增加了出租难度。

多位受访者强调，“骨灰房”只
是个别案例，算不上是普遍现象。
不过中国殡葬协会原秘书长孙树仁
对《中国新闻周刊》强调，“骨灰房”
带来的潜在后果不容忽视。

他指出，民法典明确规定，住
宅不得擅自改变房屋用途，“骨灰
房”实质上是擅自将商品住房改
作他用，甚至可能用于经营。而
骨灰存放属于殡葬设施范畴，“应
当经过民政审批，要符合规划和
消防要求，普通住宅显然不具备
这些条件。例如一旦涉及祭祀用
火，风险也是不可控的”。

此外，这种做法冲击公序良
俗，住宅被用作“阴宅”，会引发邻
里心理不适，影响社区安全与和
谐。根据公开报道，多地出现的
疑似“骨灰房”，都遭到了业主反
对。在业主多次抵制后，上述佛
山小区的相关业主最终拆除了相
关装修，将房屋恢复为毛坯状态。

孙树仁认为，如果不在《条
例》中明确规定禁止，“骨灰房”这
一现象可能长期游走于监管灰色
地带。“民政部门认为这不属殡葬

设施，不归自己管；房管部门认
为，房屋结构和安全没有问题，没
办法干涉；监管部门提到这发生
在私人住宅，没有权力入户检查，
形成了‘三不管’的地带。这也会
给个别中介和资本提供牟利空
间。新修订的《条例》做出如此规
定是非常必要的。”

在王玉臣看来，《条例》对“骨
灰房”的规范并不是依赖单一条
款，而是放在了一整套制度体系
之中。除第三十八条明确禁止
外，新规明确了监管体系：以民政
部门为主，同时涉及财政、自然资
源、市场监管等十多个部门，按照
职责协同管理。同时，《条例》规
定，新建殡葬设施用地，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以划拨方式取得国有土
地使用权，而非商业开发，从源头
强化了公益属性。不过，王玉臣
提到，在具体执行时，“骨灰房”的
认定仍存在一定模糊空间，加之
相关行为具有一定隐蔽性，如果
缺乏有效举报，基层监管在发现
与取证上仍面临现实难度。

探索公益性安葬
近年来，围绕“骨灰房”的讨

论，多出现在一线城市周边、房价
较低的地区。受访者均认为，“骨
灰房”的出现，除了监管边界模
糊，更深层原因在于此前殡葬资
源供需结构不平衡。

一些大城市土地资源紧张，
经营性公墓供给有限、价格较高，
加上一些地区收费不透明，“天价
墓地”等话题一度引发巨大争议。

在上海从业三十多年的殡葬
业内人士周建中向《中国新闻周
刊》表示，“骨灰房”其实并非近年
才出现。早在十多年前，伴随房价
上涨，在土地稀缺、供给受限、需求

刚性等因素叠加下，上海崇明、江苏
等地就曾传过有“骨灰房”。

“虽然‘骨灰房’是个别案例，但
背后的潜台词是，此前公益性殡葬
设施供给不足，包括数量不够、骨灰
格位价格不够普惠等问题。”周建中
说，当殡葬供给服务无法满足需求
时，一部分人就选择了替代方案。

新修订的《条例》开篇提出“强
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殡葬服
务基本项目清单，将遗体接运、存
放、告别、火化、骨灰寄存、生态安葬
以及政府举办的殡葬服务机构提供
的骨灰格位安葬等纳入清单范围，
依法制定收费标准。

截至3月底，全国2543家殡仪
馆(含殡仪服务站)、17676家公墓
(含骨灰堂)价格收费信息已经上
线。据有关部门统计，通过全面
推行明码标价与网络集中公示，
群众平均治丧费用下降 33%，经
营性公墓墓位均价下降20%。

多位受访的殡葬领域从业者
都提到，《条例》禁止“骨灰房”背后，
更重要的是通过强化殡葬服务的公
益属性，构建更加完善的殡葬公共
服务体系，缓解供需失衡，让基本殡
葬服务公平、可及，也引导人们选择
更加集约、环保的安葬方式。

在公墓之外，《条例》中提到，
国家也倡导骨灰格位安葬，比如
骨灰堂，通常不收取或仅适当收
取格位使用费、维护管理费。不
同于“骨灰房”，骨灰堂的建设会
经过审批并有规范的管理。周建
中解释，骨灰堂、公墓、殡仪馆都
属于殡葬设施，是满足群众殡葬
服务需求所必需的设施，通常由
政府安排，是非营利性质。

在西南地区一家连锁墓园从
业 10年的销售人员周之远对《中
国新闻周刊》提到，近年来，他注

意到本地的骨灰寄存量在明显增
加。过去，不少家属选择在逝者
去世后，两三天内完成墓地安
葬。但如今不少人会先将逝者骨
灰寄存，“一年寄存费用只需要不
到 300元，安葬周期明显延长”。
另一位重庆殡葬从业者也提到，
2020 年前当地骨灰堂有 8000 个
存放格位，却一直没满；2020年以
后，新建了 15000个格位，却依然
供不应求。

多地也在建设和推出更多公
益性骨灰存放设施。比如，2021
年天津发布《关于公益性骨灰堂
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2023年
江苏提出全省新建、扩建100个城
乡公益性骨灰安放(葬)设施。今
年3月，常州市启用城市公益骨灰
存放楼“长期寄存区”，一期提供
4000多个格位，零墓位费，只收取
基础维护费用。

在此背景下，这是否意味着
殡葬领域正在去市场化？《条例》
在明确殡葬事业属于公益事业的
同时，将殡葬服务划分为基础项
目与非基础项目，非基础项目由政
府部门合理确定，并实行严格的收
费管理。

周建中所在的是一家市场化
殡葬企业，近年来，随着殡葬改革
的推进，这家企业也对墓地价格
进行了下调，并增加了一些普惠、
低价产品。在他看来，这几年对
殡葬行业的治理，本质上并不是
针对市场主体，而是政府对自身
提出更高要求，国内绝大部分的
公墓、殡仪馆还是由政府主导。
站在企业角度，他认为这种调整
是必要的，“殡葬的基本服务必须
普惠、可及，如果连基础服务都没
有做好，后面的个性化服务就无
从谈起”。


